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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“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

情形外，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

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，举行论证会、听证会，或者采取其它形式，

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”。同时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规

定，“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，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，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

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”。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

[2012]134号）指出了环境保护信息公开的重要意义，明确了环境信息公开的主要方

面及内容，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作的具体要求和举措。为此，在本

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，建设单位进行了公众参与工作，调查形式依据 2019年 1月 1

日起开始执行的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。

根据国务院下发的《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》（国发[2007]22

号）和湖南省人民政府下发的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

见》（湘政发[2008]9号），要求大力推进生猪集约化养殖方式，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

养殖，鼓励发展规模养猪场和养猪小区，降低养殖成本，改善养殖条件，提高生猪综

合生产能力，确保居民对猪肉消费的需求，保证猪肉产品质量的安全。2016年，湖南

省农业委员会发布《湖南省“十三五”农业现代化发展规》，根据规划提出的发展目

标，湖南省“十三五”期间将加快养殖业专心发展，推进畜禽标准化养殖规模。

2019年 9月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

级的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9]44号），从六大方面提出要求稳定生猪生产，促进转型升级，

增强猪肉供应保障能力。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19年 9月 11日印发了《关于促

进生猪保障市场供应的政策措施》，从十二个方面提出政策措施，进一步促进生猪产

业高质量发展，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。养猪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，

猪肉是我国大多数居民最主要的肉食品。受本轮非洲猪瘟的影响，猪肉价格快速上涨，

对居民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因此，生猪养殖行业为当前牵涉到广大老百姓的一项

民生工程。

在此背景下，建设单位拟在汨罗市神鼎山镇丰仓村沙丰片区口上组建设“存栏

6000头母猪建设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。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106200m2，建筑面

积为 42527.38m2。根据汨罗市农业农村局的审查意见，项目所在地不属于禁养区、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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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区，且无基本农田。

本公司已经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了存栏 6000头母猪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工作，具体工作过程如下：委托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工作后，以网络公示的形式进行了第一次公示；在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

以网络形式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、以报纸公示形式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、以张贴形

式进行了张贴公示，并编制完成了存栏 6000头母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

说明。

1 概述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 4号，2019年 1月 1日施行），在环

评工作进行中，湖南天翰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0年 5月 11日和 2020年 5月

25日进行了两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。

2020年 5月 11日，建设单位在确定环评单位后 7日内在汨罗市人民政府网站上

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，第一次信息公开的同时一并公示了“公众意见

表”以收集附近公众对拟建项目的意见和建议。

2020年 5月 25日，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进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

息公开，采用了网络平台公开、报纸公开以及现场场所张贴三种公开方式同步进行。

2020年 6月，形成了湖南天翰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存栏 6000头母猪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报告书，并在环评互联网网站上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

的公示。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本项目于 2020年 4月底确定湖南德顺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环评编制单位，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要求，项目一次公示需

在签订合同后 7个工作日内进行一次公示。项目于 2020年 5月 11日在汨罗市人民政

府网站进行第一次公示，公示的主要内容有项目名称、项目性质、项目概要、建设单

位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工作程序和主要

工作内容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等，详见一次公示截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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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公开方式

2.2.1 网络

本项目首次公示主要采用网络公示。

湖南天翰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存栏 6000头母猪建设项目通过汨罗市人民政府网站

持续公开 10个工作日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 4号，2019年 1

月 1日施行）要求。

网络公示时间：2020年 5月 11日至 5月 22日。

网址：http://www.miluo.gov.cn/25221/25222/26735/26757/27392/content_1698074.html

截图见下图 1。

图 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网站公示截图照片

2.2.2 其它

未采用其他公开方式。

2.3 公众意见情况

在本次公示期间，通过邮件及纸质档意见共 77封。51封持质疑性意见，26封持

同意意见。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要求，项目征求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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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稿形成后需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。本项目于 2020年 5月 25日在汨罗市人民政府网

站进行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、在报纸上进行报纸公开和在项目所在地等进行张贴公

告，公示的主要内容有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、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、

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、公众提

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0年 5月 25日至 6月 5日，详见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。

3.2 公示方式

3.2.1 网络

湖南天翰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存栏 6000头母猪建设项目通过汨罗市人民政府网站

持续公开 10个工作日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 4号，2019年 1

月 1日施行）要求。

网络公示时间：2020年 5月 25日至 6月 5日。

网址：http://www.miluo.gov.cn/25221/25222/26735/26757/27392/content_1702289.html

截图见下图 2。

图 2 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

3.2.2 报纸公示

2020年 5月 29日、2020 年 6 月 1号，《湖南工人报》、《中国新闻报》报纸上分

别刊登了“湖南天翰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存栏 6000头母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

求意见稿公示（即第二次公示）”，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在报纸媒体上公开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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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 2次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 4号，2019年 1月 1日施行）

要求。

报纸截图详见图 3。

http://www.eiafans.com/thread-157271-1-1.html，网络截图详见图10-2。公示期为2011年3月2日~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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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项目报纸上公示图片

3.2.3 粘贴

张贴区域选择在项目所在地公示栏内，张贴的时间为 2020年 5月 25日至 6月 5

日，共计 10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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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项目现场公示照片

3.2.4 其它

未采用其他公开方式。

2.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

3.3 查阅情况

为了方便社会公众方便查阅《湖南天翰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存栏 6000头母猪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明确社会公众可以到建设

单位或评价单位联系地址处进行查阅。到公示截止日，未有社会公众进行查阅。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接到公众反馈。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，公众质疑性意见较多，故根据《环境影

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中第十四条要求，于 2020年 5月 19

日、5月 30日开展深度公众参与，会议纪要见下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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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会议纪要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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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 会议纪要（2）

其符合《办法》第十四条对开展深度公众参与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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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5.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

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，通过邮件及纸质档意见共 77封。51封

持质疑性意见，26封持同意意见。主要公众意见见下表。

序号 质疑性意见

1
规划中的猪场下方是水库和几口山塘，水域面积三十多亩，是四个组的饮用水源

和四百多亩农田灌溉唯一水源，关系到居民生存饮水安全和农业生产保障

2 猪场处于上风口，产生大量臭气，空气污染不可避免

3 猪场距居民区太近，尤其是曲塘组，不符合大型养猪场选址要求

4
规划中的养猪场，排水要经丰仓村小溪汇入白水江，而白水江是市政府划定的禁

养区

5 现有山塘，黄塘和正塘要承担农田灌溉任务，不能废弃

6
年计划出栏 15 万头猪，运输繁忙，不但村道不堪重负，对村民出行安全也产生新

的隐患，而且车辆噪音大，扬尘污染严重，对居民生活生产带来严重影响

5.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

本项目意见采纳情况如下：

序号 采纳情况

1
经核实，规划猪场下方无水库，有几口水塘，本项目废水经处理后全部用于农田

灌溉，不外排，在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的情况下，不会污染猪场下方水塘

2

对于猪场臭气，本项目采取猪舍安装除臭间、加强清洁、通风、喷洒除臭剂、饲

料添加 EM 菌和丝兰提取物，及时清粪，加强管理等；堆肥间采取密闭+喷洒除臭

剂+绿化；污水处理站采取遮盖部分单元+喷洒除臭剂+绿化；将臭气影响降到最低

3 调整平面布局，猪舍距曲塘组大于 200 米，符合大型养猪场选址要求

4 本项目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全部用于农田灌溉，不外排

5
本项目无废水外排，在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的情况下，不会影响现有山塘，黄塘和

正塘的水质

6
环评单位建议建设单位重新规划运输路线并且专线专用，选择居民点较少或没有

居民的地方新建运输道路

5.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

本项目无未采纳公众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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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报批前公开情况

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形成后，建设单位在网络平台公开了下列

信息：

1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；

2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简本全文；

3、公开时间为：2020年 6月 4日。

4、网址：https://www.eiabbs.net/thread-295044-1-1.html

截图见下图。

本次公示主要内容及日期均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

第 4 号）“第二十条”的要求。

7 其他

建设单位保存了项目网络公示信息照片、链接、网址、报纸公示的当期报纸及居

民意见，存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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